评估报价函

项目名称：广州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计划出租自有产权闲置房屋租金评估服务

	序号
	内容
	项目名称
	报价（下浮率）

	1
	报价
	广州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计划出租自有产权闲置房屋租金评估服务
	标准收费下浮      %

	2
	报价有效期
	自提交报价文件的提交之日起30日

	3
	备注
	标准收费：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、财政部《资产评估收费管理办法》（发改价格【2009】2914号）及广东省物价局《关于资产评估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粤价【2010】142号）之规定。


注：

供应商须按要求填写所有信息，不得随意更改本表格式；

供应商的报价应包含但不限于完成本项目相关工作的一切费用（包括但不限于各种人工费用、管理费用、不可预见费、税费、利润、人员保险费、材料费用等）

供应商（公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

